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ゲスト報告 

 

晚清與日治初期臺灣兩次土地改革事業的比較 

林 文凱  

 

 

 

 

緒  言 

    清代臺灣開發以來，以一田二主的多重地權土地制度為基礎發展出蓬勃的商品化農業，

由此建立起以臺灣農產品交換福建與江南手工業品的市場經濟關係。所謂的一田二主制度，

即一塊田園上通常有大租戶與小租戶兩個業主，大租戶是官府登記在案的業主，有的須向官

府繳交土地稅(米穀正供)，有的無需繳稅但須擔任屯番或承擔沿山隘防等勞役；而小租戶則須

向大租戶繳交大租(通常為永久定額，最高為土地收穫量的 10%)。而大、小租戶的土地業主權

都可以自由轉讓，互不干涉。另外，許多小租戶並未耕種自己的土地，而是將土地轉租給現

耕佃人短期佃耕，並向其收取高額小租，通常為土地收穫的 50%左右，並可隨生產量的提高，

於重新訂約時提高小租數額。 

    晚清劉銘傳主政臺灣期間，為了籌措建省與各項建設所需財源，乃創設清賦總局進行全

島平原地區的土地改革事業(1886-1892)[簡稱清賦事業]，全面清查逃稅隱田，並試圖改革土地

稅收體制。此一改革後，應稅田園與土地稅大量增加，土地行政與稅收體制也有部分改變，

但一田二主的地權制度仍然維持。1895 年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殖民初

期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任內，為了推動臺灣的財政自立，乃創設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以下簡

稱土地調查局)，推動了全島性的土地改革事業(1898-1905)[簡稱土地調查事業]。此一改革除精

確調查臺灣各類田園的方位與面積外，並以公債買收大租的方式廢除了大租權，建立一田一

主的土地所有權制度，同時創設了近代的土地行政與土地法律體制。 

    有關於這兩次土地改革事業，過去已有矢內原忠雄、江丙坤、凃照彥與柯志明等臺灣史

學者，曾經作出過不同的研究。但筆者發現這些分析皆偏向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僅從土地稅

收的增加與一田二主制度的改革面向著手，強調清賦事業與土地改革事業的延續性，但卻疏

於比較清代國家統治權力(包括清賦前與清賦後)與日本殖民政府統治權力的不同性質。以至於

並未察覺兩個土地改革事業的顯著差異性，同時也未能關照兩次改革事業所涉及的其他重要

面向，如是否改造了臺灣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國家與人民的統治關係。本文主要將引用

西方社會學者 M. Weber 與 M. Foucault 等人有關家產官僚制、科層官僚制，以及與之相關的統

治理性等概念，來分析兩次土地改革事業的歷史內涵，並釐清其對於臺灣統治理性近代化的

歷史意義。 

     

1、清賦事業與土地調查事業實施過程的比較：傳統與近代行政的對比 

    過去的討論僅著眼於一田二主的改革與土地稅增收的面向，往往強調日治初期土地調查

林文凱博士的文章，原來是向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研討會“Workshop on Colonial 

Land Law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Asia”(2013 年)提交的，未來將在該會的論文集內被

登載。因此，在本研究通訊內，只登載他的報告的提綱（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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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與晚清清賦事業之間的連續性。然而，若具體考察兩個事業的實施過程的話，將會發現

兩個事業奠基於兩種不同的行政體制與文化，從而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統治理性。 

    在清賦事業正式開始之前，劉銘傳並無詳細的政策規劃組織與討論過程，既沒有針對臺

灣既有的土地賦役狀況與習慣進行精確的調查，也沒有針對清賦事業所需的預算與人力進行

系統性的規劃，他主要僅命令臺灣各府縣官員條議具體的實施步驟。政策建議主要可歸納為

兩種：一是嘉義知縣羅建祥提出的「就田問賦」，也就是直接全面清丈田園，以查明應納田賦；

另一為淡水知縣李嘉棠提議的「就戶問糧」，主張先行編查保甲，就戶詢問糧田所在，而後再

逐戶清丈田園。除嘉義縣外，其他州縣的意見都傾向於淡水縣的辦法。最後，劉銘傳決定採

行多數知縣主張的就戶問糧辦法，然而，實際進行時各縣作法並未統一，如嘉義縣就仍採行

就田問賦的辦法。 

    調查方式基本定案之後，劉銘傳首先於 1886 年 4 月間，在台北、台灣兩府設置清賦總局，

然後由福建調派 30 餘名八品以下佐雜官員來臺，分派各縣協助縣官籌設清賦縣局。各縣清賦

縣局依其轄區與人口大小分別組成 10 餘班到 20 餘班不等的清賦班(分局)，每班由福建與本省

各縣的佐雜官員兩人分任正、副清丈委員，配合地方官府的書弁、差役，以及地方士紳與地

保等人編成一班，實際進行田園清丈、面積計算與繪圖以及丈單給發等作業。表面上清賦總

局對於清賦作業的組織與實施進程有詳細的規定，但在傳統家產官僚制的行政文化下，各縣

的清丈單位之組成並未完全依照上級規定，而是任意增減參差不齊，實施進程各地也是多有

差異。從編查保甲起到正式閉局，清賦事業總共花費的時間為 6 年 2 個月。而若依據筆者對於

人力與時程的估算，劉銘傳的清賦事業共動用約 1,391,780 人次/天。 

    至於清賦事業的經費支出，根據劉銘傳的奏報，清賦事業總共花費官方 487,833 銀元。值

得注意的是，劉銘傳在清賦事業開始前並未特別規劃相關的預算費用，也沒有制定特別的籌

款計畫。他仿照過去江蘇等省份舉行清丈時採用的「丈費就田抽收」辦法，即向丈單持有人(就

是繳納田賦的業戶)收取丈費，以歸墊清賦所需經費。然而，這一收取丈費發放丈單的做法引

發了民眾的反彈，在彰化縣地區引發嚴重的動亂，逼使劉銘傳不得不宣布廢除這個方案，改

由官方自行吸收清賦費用。最後，關於清賦事業的調查技術，無論是田園的丈量方法與面積

計算方式，田園等則的編定方式都是傳統清丈作業的方法。 

    整體來說，我們可以發現清賦事業的政策規劃、組織邏輯與調查方式，形式上具有一定

程度的科層官僚制特徵，但仔細來看主要是依賴傳統家產官僚制的行政組織、人員與技術知

識來推動此一事業。因此，整個調查過程有兩個明顯的侷限，一是，調查過程缺乏統一性：

清賦總局雖發佈調查組織與方法的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本身就相當粗略，且又無法有效監

督下級機關依照規定運作，因此各地調查過程缺乏統一性，而且弊端充斥。二是，國家權力

的地方滲透力有限：清賦分局(班)這一基本調查單位雖由外省來臺的佐雜官員來掛名主導，但

地方官府並無有關地方社會的地形、田園與人口等總體資訊，因此這些佐雜人員很難主導調

查。實際左右調查的是熟悉地方事務的在地士紳，而負責測量的則是出自地方社會的書弁與

差役，這些地方人士雖受國家權力的委任協助清丈，但因切身利益往往阻撓國家權力的有效

滲透，以致清賦所得的田園面積遠少於真實甲數。 

    與此相對，日治初期的土地調查事業從政策定案前的前置規劃，就已體現了不一樣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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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性。該事業在政策規劃階段，就已由受過近代專業行政訓練的官員與學者提出詳細的調

查報告，這些調查報告不僅要求長時間的實地調查，並參考了日本本國與沖繩的近代土地調

查事業，以對臺灣土地調查事業的經費、進程與結果作出精確的估算。同時，總督府更命令

土地調查官員針對台灣土地開墾歷史與土地舊慣，以及劉銘傳的清賦事業都進行仔細的調查

研究，以便為即將進行的土地調查事業提供背景認識，以作為政策推行時的參考，並避免調

查過程的弊端與社會動亂。 

    土地調查事業的實際進行總共包括三個階段：土地調查、大租權補償、田賦改革。日本

國會與台灣總督府共同制定了一些列的法令與規則，組成了土地調查事業的三個主要執行機

構，並規定這些機構的作業細則。一是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以下簡稱土地調查局)，該局負責

調查事業過程的所有主要工作：包括前期的地籍調查與土地測量、土地臺帳與地圖繪製等工

作，以及後期的大租權補償與田賦改革。二是、地方土地調查委員會，每個地方廳都設置一

個，由廳長擔任會長，並任命四名委員組成。其主要工作是根據土地調查局的調查結果，查

定並公告土地業主權的歸屬，即查定土地臺帳、庄圖上業主、境界、地目。三是高等土地調

查委員會，該會主要負責裁決地方委員會業主權裁定不服的申訴案件，並為土地調查期間業

主權裁定的終審機關。 

    土地調查事業從土地調查局開局到裁撤總共花費 6 年 7 個月。至於人力部分，土地調查局

有過精確的統計，總投入人力 1,471,534 人次/天。這樣看來，土地調查事業的使用人力僅為清

賦事業人力的 1.06 倍，差異不大。至於調查事業經費，扣除大租補償金(參見以下說明)的話，

實際調查與測量費用為 1,575,506 元，約為清賦事業的 3.23 倍，這些經費並非取自臺灣民間，

而是由臺灣總督府發行的臺灣事業公債經費來支應。另一方面，土地調查事業所採用的技術

都是明治維新以來學習自西方的近代調查、測量與繪圖技術。 

    整體來說，土地調查事業的組織邏輯與調查方式都完整體現了科層理性的特徵。與清賦

事業的粗疏規定與家產官僚制文化相比，殖民政府發布的一系列有關土地調查的法規命令，

系統性地組織了調查機構並統整調查人員的行動邏輯，促成了調查流程與行動的統一化與理

性化。另一方面，雖然總督府也如清賦事業一樣大量倚賴臺灣本地菁英協助清賦事業的相關

調查，但透過近代科層組織的運作與近代專業知識的協助，總督府土地調查機構的行政人員

得以有效監督臺灣工作人員的相關作業，使其不再有僭越職務、作假舞弊以謀取私利的空間。 

    換言之，在土地調查期間，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專業的科層官僚有效的控制了協力的地方

菁英，使其成為正式的官僚行政體系的一部份，國家權力得以直接將其統治權力施加於地方

上的個人與其土地財產之上，因而能有效精確地推動其土地調查事業。 

 

2、清賦與土地調查事業的結果與其影響：兩種土地行政與法律文化的對比 

    有關清賦事業與土地調查事業的實施結果與其影響，過去學界只注意兩者都清查出大量

隱田、增加土地稅收，並皆有有關一田二主的土地制度改革。然而，如果我們比較兩個事業

對於土地行政與法律文化的具體影響，將會發現兩個事業雖有表面上的連續性，但更潛藏著

顯著的斷裂性。 

    清賦之前，臺灣舊有課稅土地面積僅 7 萬餘甲，地稅額將近 44 萬圓。清賦完成後，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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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積增加為 42 萬 6 千餘甲，地稅額約 97 萬圓。但清賦之後，沿山隘防田園必須繳稅，因

此原有民間支出的隘防費用也改由官方經費支應，同時改賦後民間每年欠繳土地稅比率甚高

(27%)，因此實際上清賦事業真正增收的財政經費很少。另一方面，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

過去的研究常認為劉銘傳本來有廢除大租戶，並建立一田一主制度的企圖，但因民間反對，

因此只能在北部地區局部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即所謂的「減四留六政策」)，最終各地的一田二

主制仍然保留。但實際上據本文的考察，劉銘傳並無建立近代一田一主制度的企圖，而是僅

有增加土地稅收的想法。 

    清賦事業另外的成果，包括地方地圖與土地帳冊資料的製作：前者是各清賦縣局利用傳

統的繪圖方法調製庄圖、總圖、散圖、堡圖與縣圖，即以圖示方式明確界定各廳縣的管轄範

圍，以及縣內街庄/里保的座落與四至界線。後者為各清賦縣局利用清丈結果與圖冊資料，製

作的八筐魚鱗冊、簡明總括圖冊及歸戶冊等土地帳籍資料，作為徵收縣內土地業主田賦的依

據。另外，還有各清賦縣局發給土地業主(繳納土地稅者)作為管業依據的丈單。然而，這些地

圖與帳冊資料因為採用傳統技術製作，精確度原本即大有問題。更重要的是清賦之後地方官

府的土地行政體制並無任何變動，這些圖冊的保管方式仍然一樣，仍被地方官府的胥吏作為

職業私產而保存，無法當作地方行政與土地產權的憑證而有效運用；同時，在原額主義的家

產官僚制的行政文化下，這些圖冊與過去同類型的行政資料一樣，並未隨著社會發展或土地

產權的變動而持續更正其相關資訊，因此許多資料很快就會過時，無法反映正確的行政與地

權資訊。 

    同時，清賦之後的臺灣的行政與法律體制並無變動，因此土地糾紛的解決與訴訟文化的

效率與公正性並無提升。人民仍然經由民間公親調解或地方官府的土地訴訟等方式來解決糾

紛，無論民間公親或官府官員都仍認可地方土地舊慣的正當性，同意應該依照地方土地舊慣

來解決紛爭。然而，民間土地舊慣並未成文化，也無公正機構與人士可以確認其內容，常淪

為各說各話；同時，地方官府並未建立近代土地帳籍與登記制度，因此清賦後仍與之前一樣，

難以利用地方帳籍協助釐清土地產權的歸屬。另一方面，晚清臺灣地方武力充斥，地方官府

的公權力不足，且無針對民事裁定的強制執行程序，因此官員即使作出合理的調解或裁定，

也很難獲得有效執行。 

    至於土地調查事業的結果，首先單以田、園面積來說就將近 62 萬甲，比清賦事業結果增

加了 42%的田園面積，顯示清賦事業的調查與測量嚴重不實，以及土地調查事業遠高於清賦事

業的調查能力。而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臺灣總督府在田園調查完成後模仿明治政府的「秩

祿處分」，以公債(367 萬餘圓)買收大租權，並禁止未來大租權的創設，從而建立一田一主的單

一地權制度。其後，總督府又進行改賦加稅作業，然小租戶所增加的土地稅收主要是原先繳

給大租戶的大租，因此小租戶實際增加的稅收負擔不多。另外，除了加稅之外，配合土地調

查過程大量隱田的揭發，土地事業完成後總督府的土地稅總額為 299 萬圓，比起原額增加近兩

倍。所以土地調查事業與清賦事業相比，也的確達成了財政收入的大量增加目標。 

    其次，土地調查事業還完成了重要的地圖與土地帳冊資料，就是「臺灣堡圖」與「土地

臺帳」等圖冊資料。與清賦事業的圖冊製作技術不同，這兩套圖冊是利用近代測量與繪圖技

術製作而成，因此能夠精確再現日治初期臺灣的地理資訊，以及人民的土地面積和地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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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圖冊成果的意義，臺灣歷史地理學者施添福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認為這些資訊使得總督

府能夠「在『以圖統地』的基礎上，設計出各種『以地統人』制度，而使臺灣進入所謂『數

字管理』的時代」。 

   應注意的是，土地調查事業的成功不僅在於透過近代調查組織與方法所獲的精確調查成果，

更重要的在於建置了得以有效保存與利用這些調查成果的行政與法律體制。首先，在行政體

制部分，總督府創設了專門的土地行政機關與科層組織官僚來保存這些土地調查成果，確保

其不致被竄改、偽造或破壞，或者淪為官僚個人的職業秘密，而得以維持其公信力。同時更

公佈了「臺灣地籍規則」、「臺灣土地登記規則」，規定土地產權的變動與交易必須向地方政府

登記始發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總督府還制定了土地開墾登記的規定，隨時掌握新土地的

開墾與測量、徵稅等作業。因此土地稅收每年增加，且若因颱風土地損傷，政府也會因應申

請減免土地稅收。此外，總督府更每隔十餘年就定期進行土地收益的大規模調查，以調整土

地稅的稅額與稅率。 

    另一方面，土地調查事業期間，總督府也創設了兩個機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與慣習

研究會。這些機構配合已經建立的近代法院制度，有效推進了臺灣土地舊慣的成文化與實定

化，這使得土地糾紛的解決不再是依照言人人殊的土地舊慣，而是由受過近代行政與法學訓

練的法官，依照成文化與實定化的法律舊慣與行政規定來裁定土地糾紛。總之新的法律體制

配合新的行政體制的建置，改變了臺灣人民有關土地所有權的保障方式，並有效提升了總督

府法院對於土地產權糾紛的裁判效率。 

 

3、結論 

    本文透過清賦與土地調查兩個事業在實施過程的比較分析，發現劉銘傳基本上援用清代

傳統的家產官僚式的行政體制來執行其清賦事業，而後藤新平則是利用近代科層官僚式的行

政體制來執行其土地調查事業。在推動清賦事業時，劉銘傳基本上沿用傳統的清賦作法，因

此政策推動之前並無細密的規劃，組織與行動邏輯上也未追求統一性，調查技術依循舊法且

缺乏精確性，更因無法有效監督清賦人員與協力地方菁英的實際行動，以致過程弊端充斥、

結果亦難稱精確。與此相較，土地調查事業的政策規劃堪稱詳密，不僅檢討清賦事業的得失，

且參考日本本國與沖繩的土地調查事業而後定案。而在實際調查中，不僅擬定體系性的法規

來統整調查組織與人員的行動邏輯，追求調查過程的統一性，也利用最新的調查技術來確保

調查的精確性，並有效防堵了日本調查人員與本土協力者的弄虛舞弊。 

    另一方面，兩個事業的調查結果與影響也有顯著的差異。清賦事業雖然揭發了大量的隱

田，對於北部地區的納稅方式作了部分變革，同時製作了最新的地圖與地籍資料；但土地行

政與法律體制並無任何變革，因此清賦之後，這些成果並無法導致地方行政與土地產權保護

效率的提升或轉型。與此相較，土地調查事業不僅繼續揭發大量的隱田，製作了臺灣堡圖、

土地臺帳等精密資料，更重要的是透過相關的行政與法律制度的改革，確保了這些資料的不

斷更新與精確性，因此有效促成了土地產權保障與土地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而且這些土地調

查事業的成果，協助確立了臺灣總督府直接支配社會與人民所需的近代統治理性，這種新的

統治理性，則成為殖民政府進一步推動其他政治、經濟與文化改造的主要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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